
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
师教综合〔2024〕84 号

关于开展 2023 级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工
作的通知

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

干规定》（2019 年 5 月修订）、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学术学位博士

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（2021 年 5 月修订）的有关要求，

现对 2023 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考核组织

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由各培养单位主管研究生工作的

负责人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指导下，按一级学科组织。考核活

动应以公开答辩的方式举行，答辩结束后，考核小组及时将中期

考核材料签字并交于学生所在培养单位存档。

二、涉密论文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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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论文选题涉密者，需在论文开题之前申请涉密学术论

文，具体见《北京师范大学涉密学位论文暂行管理办法》。申请

表连同相关证明材料由培养单位审核后，提交校学位委员会办公

室审批、备案。

三、安全论证

为了进一步提升我校研究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，将安全

意识融入育人全过程，培养研究生的安全风险识别能力、安全事

故预防和处理能力，提高研究生自觉遵守安全管理制度的意识，

加强安全行为养成，增强研究生从根本上消除安全事故隐患的思

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

研究生在撰写开题报告时，须有专门的部分或段落，在导师

的指导下对自己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实验室安全、生

物安全、网络安全、技术安全、数据安全等各类安全问题进行评

估，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做好应急预案。

研究生在进行开题答辩时，导师和考核小组须对研究生在开

题报告中所列出的安全问题是否全面、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否到

位、编制的应急预案是否可行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论证，并

对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和补充建议，帮助研究生把好论文研究安全

关。

四、考核时间

考核时间由各培养单位按照培养方案自行安排，但须在2025

年 6 月 27 日前完成；本科直博生于 2026 年 6 月 27 日前完成。

五、考核结果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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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术学位硕士生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综合考虑研究生

学业表现和开题报告质量以及思想品德考核情况，以优秀、良好、

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等级制评定考核结果。教务部将对各培养

单位中期考核“优秀”名单进行复核。硕士生中期考核“优秀”

要求的标准如下：

1.思想品德表现良好；

2.学位课程（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）平均学分绩不低于

85 分，平均学分绩计算公式为：平均学分绩=∑（课程学分×考

试成绩）/∑课程学分；

3.开题报告为“优秀”。

（二）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学生的学科专业

知识、科研能力、论文选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评议，并就课

题的研究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。考核结果以合格、不合格二

等级评定。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前组织完成中期考核工

作，并在研究生系统中期考核模块审核提交相关信息。

中期考核模块新增了课程学习情况（不含必修环节）及中期

考核材料相关字段，所有栏目信息填写完整方可提交。课程学习

情况栏目点击自动审核，方可显示信息。

六、学术规范测试

为了不影响中期考核的正常进行，请每位同学最迟于申请中

期考核前一个月通过学术规范测试。研究生系统中学术规范测试

模块全年面向所有年级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开放，请提前自行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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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进行学习，并参加答题测试。答题测试不限次数。如果测不

合格，两周后方能进行再次测试。

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的教育和训练，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

要环节之一。从 2015 级开始，所有学术学位研究生均须参加科

学道德与学术规范基本知识的测试，作为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一部

分。测试总分为 100 分，答题时间限制为 60 分钟，取得 90 分及

以上者即为通过。测试不通过或未参加测试者，将无法提交中期

考核的审核结果。

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

2024 年 10 月 21 日


